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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作为社会道德组成部分，即是由学术研究

主体组成的学术共同体为了保证学术研究事业
健康发展而形成的自我约束规范，体现了学者
在这个群体特殊的生命境界，又代表了全社会
对学术研究者的价值期望。所以，学术道德具
有“裁定功能”、“导善功能”和“整合功
能”。

学术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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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规范——学术论著（学位论文、学术论著）的写作规范

学术规范的标准：

国家标准GB/T7713-1987《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
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和《中国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编
排规范（修订版）》对学术论著的题名、署名、摘要、关键
词、序言、正文部分、结论、致谢、参考文献以及附录进行
了全面而详细的规范，其中对正文部分的层次标题、图、表
、公式、计量单位、引用、注释、文字、标点符号、数字都
有相应的规范。



学术规范——学术论著（学位论文、学术论著）的写作规范

 学术规范介绍如何从“技术”上实现学术道德的要求

根据国家标准GB/T7713-1987《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
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的定义，学术论文是某一学术课题
在实验性、理论性或观测上具有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或创新见
解和知识的科学记录；或是某种已知原理应用于实际中取得
新进展的科学总结，用以提供学术会议上宣读、交流或讨论
；或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或做其他用途的书面文件。

学位论文是表明作者从事科学研究取得创新性的结果或有了
新的见解，并以此为内容撰写而成，作为提出申请授予相应
的学位时评审用的学术论文。



学术规范——学术论著（学位论文、学术论著）的写作规范

 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作为个人学术成果的汇报，在内容
上应做到观点清晰、内容翔实、论据充分，数据可靠、文
字简练，并具有创新性、探索性和较高的学术价值；在形
式上应做到要素完整、格式规范。一般应包括题名、署名
、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等部分。

学术论文就是用文字、数字和图标等，将有关科学研究过
程、方法和结果，用书面的形式向其他人公布的一种信息
传递形式。



学术不端行为

概念：

 学术不端通常是指在从事科学研究、评审科学研究、报告研

究结果等学术活动中有意识的违背学术规范的学术行为，包
括抄袭、伪造、篡改、剽窃、杜撰发表论文、恶意的一稿多
投、引文支持自己、履历不实、伪造学历或工作经历。它还
泛指在科学研究中的不道德、不正当以及不负责任的学术行
为；治学不严谨、学风不正、学术浮躁，为了预期结果使用
不恰当的实验和统计方法、重复发表、不当署名、引文不规
范、不公正的同行评议；违背科学精神和道德，抛弃科学实
验数据的真实诚信原则，给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带来严重的
负面影响，极大的损害学术形象的学术违规现象或学术失范
的风气。



不端行为之一：抄 袭

抄袭是一种欺诈行为，是指直接照搬和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或语
言表述，并以自己的名义发表，而未作出申明来源的行为。

主要表现：

（1）抄袭他人受《著作权法》保护的论著的学术观点、结论、
预言表述用自己的论著中，未在参考文献中标注出处。

（2）全文的抄袭或整段的照搬，未在参考文献中标注出处。

（3）自己做的实验数据，但照搬或套用他人论著中的句子来描
述实验结果，未在参考文献中标注出处。

（4）套用他人论著中的序言部分介绍前期的研究成果，未在参
考文献中标注出处。

（5）自我抄袭，照抄或部分袭用自己已发表文章中的表述，而
未列入参考文献。



概念

剽窃也是一种欺诈行为，是指未经他人同意或授
权，将他人论著、研究成果或将论著、研究成果
中的片段窃为已有（包括将原始资料中的信息、
研究观点和语言表述）经过拼凑编辑直接用于自
己的论著、项目申报材料、研究成果当中发表而
未做出标注的行为。

不端行为之二：剽 窃



 1）将他人受《著作权法》保护的论著进行片段抄袭编辑组合，
未做标注，未在参考文献中注释。

（2）将他人受《著作权法》保护的论著或研究成果部分增删语
句、调整语句顺序、内容拆分并合，微调文字表述，但主体内容
与他人论著、研究成果基本相似，未在参考文献中标注。

（3）将他人受《著作权法》保护的论著、研究成果中的调研信
息、实验数据、图表格式略加改动用于自己的论著中，而未在参
考文献中标注。

（4）将他人受《著作权法》保护的论著中独创观念、定义、方
法、原理、公式等据为己有，未在参考文献中标注。

（5）将他人受《著作权法》保护的论著的原文内容概括化、删
除引导性语句或删减、替换应用，将原论著的文章结构、文字表
述做简单的增加，在原论著内容的基础上增加新的分析和论述补
充或基于原内容和分析观点进行改头换面的发挥。

（6）在论著中引用他人未正式发表的成果（例如通过私人通信
或学术会议的交流而获悉的成果），而未征得原作者书面许可。

不端行为之三：剽 窃



概念：

篡改是指在科学研究过程中，通过作假的手段对
实验材料、设备、实验步骤进行认为的操纵，取
得实验数据、图片后，为了使研究结果支持自己
的建设，或为了附和某些已有的研究结果，按照
期望值随意更改加工实验数据、图片、省略数据
和部分结果，以符合自己期望的研究结论，使得
研究记录不能真实反映实际情况的一种行为。

不端行为之四：篡改



主要表现：
（1）人为操纵实验过程，使实验结果支持自己的
假设。

（2）杜撰、取舍研究数据、图片，以符合自己我
期望的研究结论

（3）篡改原始数据，以符合自己期望的研究结论
。

（4）去掉不利的数据。只保留有利的数据。
（5）添加有利的数据。
（6）夸大实验重复次数，夸大实验动物或实验患
者的数量。

（7）对图片记录进行修饰。

不端行为之四：篡改



伪造是指在研究过程中，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不
以实际观察、实验记录和实验中取得的真实数据
为依据，而是按照某种科学假说和理论无中生有
、伪造虚假的观察与实验结果，使其不能真实反
映实际结果的一种欺瞒行为。主要表现在：

（1）伪造实验样品

（2）伪造实验过程、实验数据、虚假的观察、实
验结果、论文材料和方法，而实际未进行实验。

（3）虚构发表论著、专利、成果。

（4）伪造学历、履历。

不端行为之五：伪造



一稿多投是指同一作者活在研究群体不同作者，在法定或
约定的禁止再投期间，或在期限意外获知自己论著将要发
表或已经发表，在期刊（包括印刷出版和电子媒体出版）
编辑和审稿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试图或已经在两种或多种
期刊同时或相继发表内容相同或相似的论文；还指同一作
者几次将同一论著投给同一期刊。主要表现在：

 （1）完全相同型投稿。

 （2）将论著内容分解成多篇进行投稿。

 （3）将论著题目、内容、结构前后段连接关系进行调
整后投稿，其实质内容不变。

 （4）将已发表的论著以其他不同语种在国际著作权公
约缔约国的期刊上发表，这在国际惯例中也属于一稿多投
，是违反国际著作权公约准则的行为。

不端行为之六：一稿多投



 重复发表是指同一作者向不同期刊投稿时，其
文稿内容（如假设、方法、样本、数据、图表、论
点和结论）有相当部分重复而且文稿之间缺乏充分
的交叉引用或标引的现象。如果一组数据已经在某
篇论文中发表过，就不宜在新的论文中继续作为新
数据使用，否则也会被当成重复发表。

不端行为之七：重复发表



 引用不规范是指在论著或科研成果中标注不
是自己的原创，标注位置需清楚显示时（就是要
把你引用的部分，从开始到结束，都准确的表标
示出来，比如用引号等符号），并没有吧这个引
文或成果的出处严格标注出来，未标注需要注明
原论著的出处（刊物时间，出版时间，原文的页
码），未标注需要注明原论著的作者署名。

不端行为之八：引用不规范



 请他人代写论著或者代他人写论著；在未参与
研究工作的研究成果中署名或署名为通信联络人
；未经他人许可，不当使用他人署名；以不当手
段影响研究成果鉴定、论文评阅、答辩；违反正
当程序或放弃学术标注，进行不当学术评价；虚
开发表文章接收函、在各类考试中以任何形式作
弊；对学术批评者进行压制、打击或报复、学术
腐败等违反学术道德规范的行为。

不端行为之九：其他学术不端行为



参考文献和规定

《教育部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
通知》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在学位授予工作中加强
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建设的建议》

《中国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编排规范》

《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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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造假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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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多年来有代表性的案例

违反学术道德的案例

Add违反学术道德的案例

违反学术道德的案例

2009年4月

●中国工程院院士、
著名血液病专家陆
道培开发布会指认
弟子、北京大学人
民医院血液病研究
所所长黄晓军，存
在剽窃、造假等严
重学术不端行为。

2010年3月

●李连生，原西安
交通大学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他在
2010年3月21日被

西安交通大学认定
存在“严重学术不
端行为”，被取消
教授职务，并解除

教师聘用合同。

2009年3月

●浙江大学贺海
波论文造假，被撤
销副教授职务和任
职资格。中国工程
院院士、浙江大学
药学院院长李连达
负有监管不力的责
任，不再续聘。



案例

国外多年来有代表性的案例



德国前国防部长因论文抄袭辞职

 2011年2月，德国不莱梅大学
法学院教授雷斯卡诺在一次例
行检查中发现，德国国防部长
古藤贝格2006年在拜罗.伊特
大学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宪
法与宪法条约：美国和欧洲的
宪法》涉嫌抄袭，论文中多处
引用报纸新闻报道和一些学术
文章未注明出处，还有一些引
用的内容出处标注错误。随后
，拜罗.伊特大学的学术监察员
对其论文进行了认真核查，认
定论文严重抄袭，取消其博士
头衔。3月1日古藤贝格发表申
明，宣布辞去国防部长职务。



国际物理学界最大造假飓风——舍恩

2002年，闻名世界的贝尔实验室因旗下一名年轻
的科学家篡改伪造科研数据，并在不同的学术论
文中使用同一伪造数据，捏造所谓“分子晶体管
”被揭发陷入危机。

 舍恩竟然在3篇毫无相关的论文中使用了完全
相同的图表，调查委员会认定舍恩存在篡改、伪
造实验数据、图表，在被指控的24处至少16处学
术不端行为。

贝尔实验室解雇舍恩，康斯坦次大学撤销了舍恩
的博士学位头衔，舍恩的论文也被各大期刊整批
次地撤销。



学位评定委员会是各学位授予单位负责处理学位授予工作中舞
弊作伪行为的评决机构。学位授予单位在处理舞弊作伪行为时
，要遵循客观、合法的原则，根据舞弊作伪行为的性质和情节
轻重，依据法律、法规和有关规章制度对相关人员做如下处理
。
（一）对于学位申请者或学位获得者，可分别做出暂缓学位授

予、不授予学位或撤销学位授予的处理；
（二）对于指导教师，可做出暂停招生、取消导师资格的处理；
严重败坏学术道德的，由学位授予单位依据国家有关学术不端
行为处理办法进行处理；
（三）对于参与舞弊作伪行为的相关人员，由学位授予单位按
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处理结果应报省级学位委员会（军队系统报军队学位委员会）
备案，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违反学术道德的处理

http://baike.baidu.com/view/229560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95609.htm


同学们既要仰望星空，又要脚踏实地。从自身做起，

坚决抵制学术造假等有损于学术道德的事，做一个堂堂正
正的优秀研究者。



人生不能越界，底线必须坚守


